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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9日

（2023）浙0212民初6010号
姚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姜山新艺门窗店与

被告姚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7日14
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6179号
江西科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许成哲、王玉虎、许

建平、常州市诚瑞机械有限公司、江苏亚美特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江西科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许成哲、王
玉虎、许建平、常州市诚瑞机械有限公司、江苏亚美特
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
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144号
王成：本院受理的原告唐凤与被告王成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货款人民币57128元及利息（以57128元为基
数，按照LPR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31日9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破1号
2023年3月1日受理的余姚市城区贝达五金电器

厂与余姚金灵工具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
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于2023年5月30日作出（2023）浙0281破1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终结余姚金灵工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56号之二

刘成波（公民身份号码：51302219******1699）：
原告杨先友与被告刘成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作出（2022）浙0281民初725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
杨先友于2023年5月4日提出上诉。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原告上诉请求：1、撤销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56号民事判决书；2、将本案发回重
审或查清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
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694号
昆山雄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583MA1T60F03A）、周青（公民身份号码：
32012119******1178）：原告余姚市圣杰塑化商行
与被告昆山雄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周青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239300元，支付违约金9811元（自2022
年12月1日至2023年2月20日计82天），以及从
2023 年 2 月 2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18.25%计算的违约金，赔偿律师费2500元，暂合计
25161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8月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607号
绍兴伍盛纺织有限公司、金叶春：原告宁波香格里

拉家纺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伍盛纺织有限公司、金叶春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69438.36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二、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在2023年7月24日14时在余姚市人民法
院低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1503号之一
刘斌水（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74****5617）、

俞杨（公民身份号码：3401221979****8136）：本院受理
原告余姚市峻熙塑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斌水、俞杨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281民初1503号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0750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7日上午9时00分
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918号

朱泽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白沙路珍珍服装厂
与被告朱泽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2民初191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朱泽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
内支付原告慈溪市白沙路珍珍服装厂货款14656元，并
支付该款自2023年2月13日起至款项履行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070号
刘军：原告慈溪市友佳建材店与被告刘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5
日9时00分在本院坎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2587号
孔令龙：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坎墩小毛地板店诉被

告孔令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孔令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坎
墩小毛地板店货款566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日止、以尚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700元，由被告孔令龙承担，其中案件受理费50元，
由被告孔令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案
件公告费650元，因原告慈溪市坎墩小毛地板店已交纳，
由被告孔令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交付给原
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坎墩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718号
容华辉（公民身份号码：4408831990****143X）：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神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容华辉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91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018号
高洪杰、黄爱香、高晓秋、高晓华：本院受理原告高

谷峰、周希龙与被告林玉云、高洪忠、高洪杰、黄爱香、高
晓秋、高晓华、第三人黄清松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013号
黄明启：本院受理原告周文文与被告黄明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诚信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8月2日上午10时在
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273号
邵迎春：本院已受理原告石红光诉被告邵迎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等
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3781号
马佳钦：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丹凤与被告马佳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3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2月31日起
至借款全额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利息（暂计算
至2023年4月15日为3759.40元）；3、被告支付原告为此支
出的律师费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23年8月24日9时在本院第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3277号
姚惠娟（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7205284420）：

本院在审理原告胡宇峰与被告姚惠娟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
被告支付货款36761元和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LPR
的1.5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洲泉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3423号

徐小明（公民身份号码330483198901084615）：
本院在审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小明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垫付款
146802元和利息（自2023年1月14日起，按LPR一年期
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原告对被告名下沪CW837A
号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洲泉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29号
李红英、杨有宝：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李红英、
费有财、费有法、杨有宝、沈继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
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李红英、费有财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借款本金799993.27元及
利息、罚息（截至2022年8月9日尚欠利息10624.58元，
此后利息及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被告费有法、杨有宝、沈继成对被告李红英、费
有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费有法、杨
有宝、沈继成对本案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
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李红英、费有财追偿。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06元，财产保全费
482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用17286元，由被告李
红英、费有财、费有法、杨有宝、沈继成共同负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723号
浙江浩华家具有限公司：原告安吉小猫建材商行诉被

告浙江浩华家具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523民初17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浙江浩华家
具有限公司支付安吉小猫建材商行承揽报酬28800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浙江浩华家具有限
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0元（已减
半），由浙江浩华家具有限公司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
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民初1693号
周佰强：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1693号原

告姚佩琴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立
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节选）、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973号
宁波恒昇纺织有限公司、费建洪：本院受理诸暨市云

丰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681民初97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446号

楼小平、郑期学：本院受理原告黄兴祥诉你们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布料复合
加工款222368元及支付逾期利息（按全国银行拆借中心
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170号
李骏钐：本院受理原告张宝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7719元及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7日上午9时在
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4331号
浙江东阳春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横

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阳上象
星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东阳春秋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20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8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横店法庭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6号之一
2023年3月14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笑玥服

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笑
玥服饰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3年5月9日裁定宣告东阳市笑玥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41号
本院于2022年8月15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光大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管理人调查，认为债务
人东阳市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无财产可分配，且
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3年6月5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光大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光大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2444号
陈双照（公民身份号码：330726197907161719）：

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顶鑫装饰材料厂与被告陈双照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6470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
本案将定于2023年7月31日10时0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
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885号
杭州耀辰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

告苏春香、苏春花、苏宏明与被告张丽珍、杭州耀辰网络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衢州耀辰农产品配送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1885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1、依法判令被告张丽珍归还三原告借款人民币
33333元；2、依法判令被告杭州耀辰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浙江衢州耀辰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对以上借款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4日
14时45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716号
王维民、余美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维民、余美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依法判决：一、由被告王维民、余美利归还原告
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42320元并支付自
2021年7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一倍计算的利息，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原告浙江省融资
再担保有限公司承担700元，被告王维民、余美利承担
520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维民、余美利负担，限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0803民初7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279号
严威、陆燕、王常化：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衢江区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衢州山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
江臻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易涌征、严志刚、严威、陆燕、王常
化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衢州山顶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代偿本息1204350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费及违约金（以1204350元为数，资金占用费自2023年
12月15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违约金自2023年12月15日起
按日万分之二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判令被告严威、陆
燕、浙江臻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易涌征、严志刚、王常化对
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休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杜泽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52号
王升：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2452号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你为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
年7月26日）。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你支付贷记卡欠款本
金44256元、利息8686.97元及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
实际履行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7
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438号
李龙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吾悦日用品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龙波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438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
浙江吾悦日用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3000元，并赔偿以
上述款项为基数自2023年1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2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10元，由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特9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高立府与被申请人陈建平申请宣

告自然人死亡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高立府
称：陈建平，女，1964年4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2625196404056525，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坦头镇
下陈岙村马安山696号。天台县坦头镇下陈岙村村民委
员会于2023年4月18日出具证明：高立府于2013年年
底去往广州打工，2014年年底和家里人通过最后一次电
话就和家人失去联系至今已经十年了。经各方寻找杳无
音信，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一、被申请人陈
建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二、凡知悉被申请人陈建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
期限内将其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3破5号
2022年11月3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创元特种

纸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遂昌县成联商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23年6月1日，遂
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经审核、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40839974.67元，但该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
遂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应宣告其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6月
1日裁定宣告遂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程序。 遂昌县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2023）浙0702破13号相关人员：本院于2023
年5月26日刊登在浙江法治报第10版的（2023）浙0702
破13号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公告中，其
中“本院于2023年5月24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
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
李渔路1168号创新国际大厦6楼，邮政编码：321000，联
系电话：13735672342”，应更正为“本院于2023年5月
26日指定浙江婺星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
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雅苑街118号环球商
务大厦 C1 座 3 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586992385、13605793001”。其中“金华银尔日用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30日前向该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应更正为“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7月2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其中“本院定于2023年7月4日上午9时40分
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

（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应更正为“本院定于2023年7月27日上午9时00分
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

（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特此更正。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博友纳米等离子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83MA29Q6UK1B)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5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博友纳米等离子设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6月9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 2023 年 5 月 9 日裁
定宣告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笑玥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
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
2023年3月14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783MA2K0KAH66）正、副本自 2023 年 3
月14日起作废。特此公告。

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6月9日

情况说明情况说明

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MA2K0KAH66)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
年11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东阳市笑玥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6月9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